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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13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5_8D_95_c32_513837.htm 《托收统一规则》(国际商会出

版物第522号出版物)是托收业务使用的国际惯例。 国际商会

为调和托收有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，以利商业和金融活动的

开展，于1967年拟定《商业单据托收统一规则》，并建议各

国银行采用。以后国际商会对该规则一再进行了修订，并改

名为《托收统一规则》。其内容包括：总则与定义，托收的

形式和结构，提示的形式，义务和责任，付款，利息、手续

费和开销以及其他条款等共26个条款。 以下是该规则所涉及

的部分内容： 1、在托收业务中银行除了检查所受到的单据

是否与委托书所列一致外，对单据并无审核的责任。但银行

必须按照委托书的指示行事，如无法照办时，应立即通知发

出委托书的一方。 2、未经代收银行事先同意，货物不能直

接发给代收银行。如未经同意就将货物发给银行或以银行为

收货人，该行无义务提取货物，仍由发货人承担货物的风险

和责任。 3、远期付款交单下的委托书，必须指明单据是凭

承兑还是凭付款交单。如未指明，银行只能凭付款后交单。

4、银行对于任何由于传递中发生的遗失或差错概不负责。 5

、提示行对于任何签字的真实性或签字人的权限不负责任。

6、托收费用应由付款人或由委托人负担。 7、委托人应受国

外法律和惯例规定的义务和责任所约束，并对银行承担该项

义务和责任负赔偿职责。 8、汇票如被拒付，托收行应在合

理时间内做出进一步处理单据的指示。如提示行发出拒绝通

知书后60天内未接到指示，可将单据退回托收行，而提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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